
 《南安市仑苍镇园美片区基本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24年5月由南安市人民政府以南政文〔2024〕189号文批复实

施。原规划区位于仑苍镇西侧中部、园美村村域范围内，规划区

总用地面积118.2430公顷（约1773.645亩）。原规划以水暖、

阀门、卫浴等产业为载体，以自然山水为支撑，将片区定位为

“建设成为水暖、阀门、卫浴等产业配套的现代化宜居生活居住

区”。

原控规批复实施后，实际建设进度远不及预期。截至2026

年5月，规划区内大部分用地尚未开发，项目落地实施率仅为

1.62%。经核查，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用地供给与市场需求错配。

二是宅基地供给严重不足。

三是路网体系与村庄实际严重脱节。

为落实国家和省市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回应园美村村民

住房改善的迫切需求，纠正原控规在用地结构、路网布局等方面

的偏差，统筹解决落地实施率过低的问题，亟需对原控规进行系

统性修编，使规划更加契合政策导向、符合村民实际需求、具备

现实可实施性。

一、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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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区位



   原控规批复实施后，片区实际建设进度远不及预期。截至2025年

底，规划区内大部分用地尚未开发，项目落地实施率仅为1.62%。

具体表现为：

 

1、居住用地大量闲置  

   原规划将园美片区内72.05公顷用地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0701），容

积率控制1.8-2 .0之间，主要为大规模城镇开发服务。但随着近几年房地产

开 发 进 度 变 缓 ， 镇 政 府 无 大 规 模 房 地 产 开 发 意 愿 ， 且 近 年 来 国 家 和 省 市 层

面 持 续 出 台 政 策 限 制 房 地 产 开 发 规 模 ， 导 致 该 部 分 用 地 长 期 闲 置 、 土 地 利

用效率低下。

2、集体用地报批的流程需求

   原 控 规 未 能 充 分 考 虑 园 美 村 村 民 宅 基 地 建 设 实 际 需 求 。 规 划 期 间 及 实 施

后，村民住房改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根 据 规 划 报 批 流 程 的 实 际 需 求 ， 需 将 二 类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调 整 为 农 村 宅 基

地 ， 以 衔 接 用 地 管 理 要 求 ， 确 保 规 划 符 合 现 行 审 批 规 范 ， 为 后 续 实 施 提 供

合规依据。  

三、修编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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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不符合实际需求。



道路系统规划与现状脱节，可实施性差

路网系统建设受阻

   原 控 规 为 适 配 大 规 模 房 地 产 开 发 格 局 ， 采 用 了 “ 大 开 大 合 ” 的 路 网 结 构 ， 规 划

道 路 红 线 宽 度 大 、 间 距 宽 ， 与 园 美 村 现 状 村 道 格 局 和 建 设 实 际 差 别 较 大 。 该 路 网

系 统 拆 迁 量 大 、 建 设 成 本 高 ， 且 与 村 民 日 常 出 行 习 惯 不 符 ， 导 致 大 部 分 规 划 道 路

难以实施落实，严重影响了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生产生活。

  其 中 ， 规 划 片 区 主 干 道 宽 度 为 32 米 、 双 向 六 车 道 ， 主 要 为 满 足 大 规 模 城 镇 开 发

带 来 的 交 通 流 量 需 求 ， 但 由 于 城 镇 开 发 未 能 按 原 计 划 实 施 ， 现 状 交 通 流 量 远 低 于

原 规 划 预 测 值 ， 过 宽 的 主 干 道 造 成 了 土 地 资 源 的 严 重 浪 费 ， 并 增 加 了 建 设 和 维 护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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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编内容及合理性分析

1、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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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1、07010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调整为0703农村宅基地
2、容积率由≤2.0，调整为≤1.5



四、修编内容及合理性分析

1、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调整

1.1  调整内容

将原控规中所有 "07 居住用地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全部调整为 "07 居住用地 ——0703 农村宅基地"；将原控规中 城 镇

住宅用地的容积率控制指标 "大于 1 .0  小于 2 .0"  调整为农村宅基地的容积率控制指标 "大于 1 .0  小于 1 .5"。

1.2  合理性分析

符合政策要求：本次调整严格落实了国家和省市关于限制房地产开发规模的政策要求，避免了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对乡村发展的冲击。

报建流程需求：根据集体用地规划报批流程的实际需求，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村民无法新建或翻建，拟将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调整为农

村宅基地，以衔接用地管理要求，确保规划符合现行审批规范，为后续实施提供合规依据。

满足村民需求：农村宅基地是保障村民基本居住权益的重要载体。本次调整将用地性质改为农村宅基地，能够有效满足园美村未来 

10 年村民的住房改善需求，促进村庄和谐稳定发展。

开发强度合理：农村宅基地的容积率控制在 1 .0-1 .5  之间，符合福建省农村住宅建设的实际情况，既能够满足村民的居住需求，

又能够避免过度开发，保持村庄的传统风貌和空间尺度。

满足规范要求：修改后农村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110.80㎡/人，满足《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人均面积80-120

㎡/人的要求。

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调整对比表
调整前 调整后 

用地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070102） 农村宅基地（0703）

用地面积

园美村常驻人口：9206人
开发边界外村庄建设用地面积：22.84公顷
开发边界内农村宅基地面积：79.16公顷

人均农村宅基地面积：110.80㎡/人

容积率 1.0 ≤ FAR ≤ 2.0 1.0 ≤ FAR ≤ 1.5
建筑密度 D≥30 D≥50
绿地率 G≥30 G≥30



四、修编内容及合理性分析

2、 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1、保留整体主、次路网结构不变。

2、取消部分城市支路，根据实际需求，增加村道。



2、 道路系统调整

2.1  调整内容

摒弃原控规 "大开大合" 的路网结构，依据现状实际村道重新规划道路系统，形成  "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  的居住格局。具体

调整如下：

u 遵循上位规划，衔接周边规划，保留原规划路网的整体主、次路网结构不变

u 结合现场，新增部分必要的支路，提高路网通达性

u 根据村庄实际需求，梳理、连通、拓宽现状村道，作为村道地块内部主要交通

u 道路间距控制在 100-150  米之间，形成"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 的居住格局。

2.2  合理性分析

提高可实施性：新的道路系统充分利用现状村道，大大减少了拆迁量和建设成本，使规划道路能够顺利实施。经测算，本次道路系

统调整路网长度3500米，可减少拆迁面积约45800平方米，降低建设成本约4580万元。

适应乡村特点："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 的格局更加符合乡村的空间尺度和村民的出行习惯，有利于营造亲切宜人的居住环境。

提升交通效率：密路网能够增加道路的通达性，分散交通流量，提高片区整体交通效率，有效解决乡村地区常见的交通拥堵问题。

四、修编内容及合理性分析



四、修编内容及合理性分析

3、 主干道宽度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1、现状12米的园美路由规划32米调整为规划20-24米。



3、 主干道宽度调整

3.1  调整内容

将现状12米的主干道园美路由原规划 32 米宽调整为 24 米宽。

3.2 合理性分析

与用地调整相匹配：随着用地性质从城镇住宅用地调整为农村宅基地，片区人口规模将从原规划的约1.85 人减少到约1万 人，交

通流量也将相应降低。经交通预测，24米宽双向双车道的主干道完全能够满足片区未来 20 年的交通需求。

节约土地资源：主干道宽度从 32 米减少到 24 米，每公里可节约土地约 12 亩。本次修编涉及主干道长度约 3 公里，共可节约

土地约 36 亩，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降低建设和维护成本：较窄的道路不仅建设成本低，而且后期的维护管理费用也相应减少。经测算，本次主干道宽度调整可降低建

设成本约2500万元，每年可减少维护费用约7.9万元。

四、修编内容及合理性分析

综合效益汇总表
效益类别 调整前（32米） 调整后（24米） 节约/优化成果

道路宽度 32米 24米 减少8米

车道数 双向四车道 双向双车道 减少两个车道

用地面积（3公里） 96亩 72亩 节约土地约24亩（含路侧绿
地共节约36亩）

建设成本（3公里） 约9000万元（估值） 约6000—6500万元（估
值） 节约约2500—3000万元

年度维护费用（3公里） 约20—25万元（估值） 约12—17万元（估值） 每年节约约7.9万元

通行能力 原按1.85万人口配置 按1万人口配置 完全满足交通需求，避免能
力过剩

主干道断面调整对比表

调整前（32米） 调整后 （20-24米）

道路等级 主干道 主干道

车道数 双六车道 双向四车道

断面组成 5.0（人行道）+22.0（机动
车道）+5.0

3.0（人行道）+14.0
（机动车道）+3.0

设计车速 40-50km/h 40km/h

通行能力 约 3000pcu/h 约 2000pcu/h



批前公示


